


行差别化税率征收）。 

【注：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，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，持股

1 个月（含 1 个月）以内，每 10 股补缴税款 0.100000 元；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

年（含 1 年）的，每 10 股补缴税款 0.050000 元；持股超过 1 年的，不需补缴税

款。】 

二、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 

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：2022 年



咨询联系人：史惠芳  茹凡 

咨询电话：0532-58657701 

传真电话：0532-58657729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； 

2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4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2 年 06 月 10 日  


